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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经济与管理
学 院)文件

浙水院经管〔2024〕11号

关于印发《经济与管理学院绩效工资分配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经济与管理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办法》已经学院教

职工大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4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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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办法

根据根据《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第五轮岗位设置与聘任实

施办法》（浙水院〔2024〕48号）、《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第五

轮绩效工资分配实施办法》（浙水院〔2024〕49号）文件精

神，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经济与管理学院绩效工资分配

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围绕学院发展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稳定人

才、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最大限度地

调动和发挥学院各级、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更加有利于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为学院各项事业快速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岗责匹配，突出贡献。体现岗位与责任、任务与

待遇相一致；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体现对学院重点工

作的贡献。

（二）分类评价，分类管理。处理好教师与管理人员之

间的关系，科学设定各类人员之间的绩效工资分配比例。

（三）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绩效工资分配实施过程中

信息公开、程序公正、结果公平。个人材料要实事求是，不

允许弄虚作假，严把审核关。



- 3 -

三、适用范围

学院在编在岗人员。

四、实施时间

本办法实施时间为：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在该时段内退休人员退休时自然终止此绩效工资分

配，新进校人员、实施周期内岗位或等级有变动的人员，实

施时间从变动之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

五、实施办法

根据本轮岗位聘任实际情况，基础性绩效工资由人事处

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和绩效考核奖由学院统筹发放（外聘

教师酬金按既定标准优先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列支）。

（一）学院领导绩效工资发放

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二）专任教师岗绩效工资发放

专任教师岗绩效工资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

资和绩效考核奖等 3个部分组成。

1.基础性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工资由岗位津贴、生活补贴、工龄补贴构成，

根据岗位聘任结果由人事处统一发放。

2.业绩奖励性绩效工资（绩效 B）

业绩奖励性绩效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岗级系数为

基础的 B1部分，二是以工作业绩为基础的 B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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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1部分

B1＝岗级系数×核定单价

专任教师岗岗级系数见下表：

专业技术职务等级 岗位等级 岗级系数

正高
专技三级 8.0

专技四级 7.0

副高

专技五级 6.0

专技六级 5.5

专技七级 5.0

中级

专技八级 3.4

专技九级 3.1

专技十级 2.8

未完成岗位聘任对应岗级要求完成的年度工作量和业

绩分的教师，按比例扣除其 B1部分绩效。

（2）B2部分

B2部分为完成岗位聘任对应岗级要求完成的年度教学

工作量和业绩分后超额完成的部分。根据学校下拨经费计算

得出相应单价后，按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和业绩分计算。

教学工作量包括理论教学工作量、实验（课内实践）教

学工作量、独立实践环节教学工作量和其他教学工作量，具

体计算办法见《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试行）》（浙水院〔2024〕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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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分包括教学改革（研究）与建设工作业绩分和科研

工作业绩分，具体计算办法见《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工作业绩

分计分办法（试行）》（浙水院〔2024〕50号）。

超额完成工作量＝（年度总工作量－岗位聘任对应岗级

要求完成的年度平均工作量）×核定单价

超额完成业绩分＝（年度总业绩分－岗位聘任对应岗级

要求完成的年度平均业绩分）×核定单价

3.绩效考核奖

绩效考核奖由基础考核奖励、部门考核奖励和业绩考核

奖励等 3部分组成，分配方案如下：

（1）基础考核奖励按学校核拨额度发放；

（2）部门考核奖励根据对学院年度考核贡献度分档发

放；

（3）业绩考核奖励分为两部分发放，总量的 90%根据

年度工作量+业绩分进行分配；总量的 10%用于奖励对学院

年度重点工作有贡献的教师。重点工作贡献度计算方式如

下：

重点工作项目 占比

专业建设（一流专业、校重点专业等） 10%

省级课堂教学创新及省级一流课程建设 8%

省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 4%

省级 A类竞赛获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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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作项目 占比

国家级或者省部级重点（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科
研成果奖

16%

省部级科研项目 12%

B7-3以上高水平论文或者省部级领导批示 14%

科研经费到款 20%

（三）管理服务岗绩效工资发放

管理服务岗绩效工资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

资和绩效考核奖等 3个部分组成。

1.基础性绩效工资

基础性绩效工资由岗位津贴、生活补贴、工龄补贴构成，

根据岗位聘任结果由人事处统一发放。

2.奖励性绩效工资

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学校下拨经费计算得出相应核定

单价后，按岗级系数发放。

奖励性绩效工资＝岗级系数×核定单价

管理服务岗岗级系数见下表：

岗级 主管 副主管 科员 办事
员校龄 ＞20 10-20 ＜10 ＞10 5-10 ＜5 ＞5 2-5 ＜2

系数 3.6 3.5 3.4 3.2 3.1 3.0 2.8 2.6 2.4 2.2

3.绩效考核奖

绩效考核奖由基础考核奖励、部门考核奖励和业绩考核

奖励等 3部分组成，分配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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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考核奖励按学校核拨额度发放；

（2）部门考核奖励根据对学院年度考核贡献度分档发

放；

（3）业绩考核奖励根据年度工作业绩进行分配。

六、学院内兼职职务津贴发放

班主任津贴发放按《经济与管理学院班主任工作条例

（修订稿）》（浙水院经管党〔2023〕8号）相关规定执行。

学生导师（学科竞赛、科技项目导师、社团导师、生涯

发展导师等），考核合格按 600元/学年计发。其他零星学生

管理工作量，在年度结算时统一核定发放。

专业负责人：9000元/年

教研室主任：9000元/年

教研室副主任/课程组负责人：4800元/年

分工会：2000元/年

教工党支部：2000元/年

学生党支部：500元/年

安全管理员：500元/年

资产管理员：500元/年

专业负责人、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副主任/课程组负责人

相应的其他教学工作量不再计算。

七、绩效工资发放中的其他规定

（一）实施周期内引进人员，一般按其专业技术职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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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等具体情况确定相应岗级，由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审定，

绩效工资从确定岗级的当月起计发。

（二）访问学者（访问工程师）、脱产读博、下企业实

践锻炼、公派出国（出境）留学人员等人员的绩效工资，根

据学校有关文件执行。

（三）因工作需要变动岗级的人员，其绩效工资按变动

后的岗级从当月起调整。因私出国、调出、自动离职、辞职

或辞退等原因离校的，按实际出勤天数发放当月绩效工资。

（四）各类病事假人员绩效工资的核发

教职工病假、工伤假、事假、婚假、丧假、妊娠假、产

假、哺乳假等各类假期的待遇，按照学校考勤管理规定执行。

（五）因教学事故、违反劳动纪律、工作纪律等原因，

月考核成绩为不合格的人员，扣发当月的绩效工资。

（六）高层次特殊人才享受协议工资，按学校相关规定

执行。

八、附则

（一）本办法经学院教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施行，凡以

前学院文件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二）未尽事宜，由经济与管理学院岗位聘任工作小组

研究决定。

（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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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校岗位设置和聘用工作领导小组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2024年 7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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